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

优化全省性社会组织注销登记程序的通知

省直相关部门，全省性社会组织：

为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注销登记程序，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

制，推动调整社会组织结构布局，根据民政部关于“僵尸型”社会

组织专项整治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就优化全省性社会组

织注销登记程序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1.因无法取得联系的会员（会员代表）或者理事数量较多，

导致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无法召开、无法形成有效注销决

议的。

2.连续两年未参加年检、开展业务活动次数累计低于 3 次且

不存在不适用简易注销情形的。

3.成立登记后未开展业务活动，近一年内已委托第三方会计

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债权债务清晰且容易进行处置的。

4.存在分立、合并情形，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分立或者合并

后的法人承担的。



1.涉及军事、政治、法律等社会组织。

2.被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

3.经前置许可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4.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经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

或登记管理机关核实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

5.国有资产处置方案未获有关部门批准的。

6.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被采取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的。

7.涉及复议、仲裁、诉讼未结案的，或者存在被投诉、举报、

信访、内部矛盾等情形的。

8.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破产清算程序的。

9.其他经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研

判，不适宜简易注销的，或者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采用简易注

销的。

二、简化举措

1.社会组织因无法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导致无

法形成有效注销决议的，可通过公告方式履行告知义务。

2.社会组织就注销事宜在登记地公开发行的报刊，或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在其官方信息平台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一般包括注

销理由、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的时间和地址、会

务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报名截止日期等，并说明如公告期满达



不到出席人数要求，将直接启动注销程序。公告期不少于 30 日。

1.社会组织符合适用简易注销情形 3、情形 4 的，经报业务

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同意，清算组可不组

织清算，并免予清算审计。

2.社会组织因客观原因导致清算材料不完整，无法完成清算

工作的，应及时报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

关，对债权债务风险等进行评估。经评估债权债务风险较低的，

且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作出书面承诺，对社会组织注销后可能存

在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的，可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完成清算；经评

估认为风险较高的，不得简化清算程序。

3.社会组织因账面资金不足以支付清算审计费用，无法完成

清算工作的，应及时报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

理机关，由登记管理机关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清算审计。

1.在注销期间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有下列情形无法履职的，

社会组织可报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同意后，召开理事

会，推举其他负责人代行法定代表人职责。

（1）法定代表人宣告失踪或死亡；

（2）法定代表人拒不履行职责的；

（3）法定代表人事实上不能履行职责的。

2.社会组织因长期不开展活动、证书过期等原因被冻结银行



账户，导致无法完成清算工作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银行申请

激活账户。账户激活后，应当按照清算组制定的清算方案开展工

作。需要出具证明材料的，由社会组织向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

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书面提出申请。

3.社会组织的法人登记证书或公章、财务专用章因遗失等原

因无法上缴的，由社会组织按规定登报发布遗失公告，以刊登遗

失公告的报刊代替实物。因公章遗失等原因无法盖章的，可由法

定代表人或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负责人签字代替。

三、司法清算程序

（一）社会组织已出现解散事宜，清算义务人拒不履行清算

义务或因无法取得联系等情形不能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业务

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登记管理机关、发起人或者主要捐

赠人、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二）人民法院裁定清算完成后，清算组可持人民法院终结

清算程序的裁定，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四、异议处置

（一）在社会组织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期间，利益相关方可向

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登记管理机关书面提出异议申

请。经核实适用简易注销程序不当的，应终止简易注销程序。

（二）社会组织在提交简易注销登记材料时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注销登记决定，恢复社



会组织法人主体资格，同时将该组织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三）第三方认为社会组织办理注销登记侵害其利益的，可

以通过行政复议、法律诉讼等方式主张其相关权利。

本通知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四川省民政厅

2026 年 1 月 31 日


